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总部大楼11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4

2,914,529,863

64.46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3,252,447

比例（%）

99.9562

反对

票数

647,416

比例（%）

0.0222

弃权

票数

630,000

比例（%）

0.021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3,252,847

比例（%）

99.9562

反对

票数

644,516

比例（%）

0.0221

弃权

票数

632,500

比例（%）

0.021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3,325,747

比例（%）

99.9587

反对

票数

649,116

比例（%）

0.0223

弃权

票数

555,000

比例（%）

0.019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3,330,747

比例（%）

99.9589

反对

票数

642,316

比例（%）

0.0220

弃权

票数

556,800

比例（%）

0.019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1,939,247

比例（%）

99.9111

反对

票数

1,992,316

比例（%）

0.0684

弃权

票数

598,300

比例（%）

0.020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3,337,547

比例（%）

99.9591

反对

票数

644,416

比例（%）

0.0221

弃权

票数

547,900

比例（%）

0.0188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11,494,547

比例（%）

99.8959

反对

票数

2,223,816

比例（%）

0.0763

弃权

票数

811,500

比例（%）

0.02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599,462

47,997,762

比例（%）

94.7335

97.5761

反对

票数

1,992,316

644,416

比例（%）

4.0502

1.3101

弃权

票数

598,300

547,900

比例（%）

1.2163

1.11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项瑾、张书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
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拟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举行2024
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安排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16:30
（二）会议召开方式：远程网络互动方式
（三）会议参加方式：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

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会议出席人员：董事长林涛先生、总经理黎木平先生、独立董事潘同文先生、董事会

秘书徐惠农先生、财务负责人唐敏先生、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马徐周先生，具体
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4日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2024年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

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付金鹏

电话：0755-86729876
传真：0755-86960624
邮箱：ir@sutpc.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301091 证券简称：深城交 公告编号：2025-021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 4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60.12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 147.64亿元。

2025年1-4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205.94万平方米，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498.34
亿元。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

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2025年3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1

项目名称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
东 单 YH030502- 13
地块

项目
区域

杭州市余
杭区

土地
用

途

住宅

土地面积
（万平米）

5.94

计容建筑面积
（万平米）

14.86

权益
比

例

25%

公司需支付
价款
（万元）

41,608

2

3

成都市青羊区外金
沙 QY08(070102)：
2024- 057、 QY09
(070102/0901)：
2024- 058、 QY10
(070102)：2024-059、
QY07(070102)：
2024-056地块

北京通州八里桥片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FZX- 0401- 6044、
6049地块

成都市青
羊区

北京市通
州区

商业、住
宅

住宅

10.56

3.47

19.01

8.68

48%

100%

163,622

270,820

注：上述新增项目情况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鉴于未来公司可
能就部分项目引入合作者，影响招商蛇口在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上述比例供投资者作阶段
性参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047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9日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9日上午 9:15至 2025年 5月 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1号办公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雷琦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3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83,696,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66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回购股份数，下同）。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3,57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6.17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8,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1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10％；反对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7％；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6.00《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9％；反对7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854％；反对 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213％；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5％；反对7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9％；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059％；反对 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008％；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8.00《关于调整2025年度对下属公司担保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71％；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9.00《关于调整对外投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0.00《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1.00《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2.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71％；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3.00《关于增加经营范围、补充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4.00《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16％；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0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提案15.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16％；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2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16％；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22％；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4 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5 债券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7 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16％；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16％；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09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弃权 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37％；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2％。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1 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2 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3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8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19 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9％；反对7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854％；反对 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213％；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20 评级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5.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5％；弃权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9％。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6.00《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7.00《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8.00《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19.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20.00《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22％；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21.00《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22％；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22.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8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22％；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提案23.00《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一2027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66％；反对 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01％；弃权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4％。

本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项提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赵华阳、李旭东。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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